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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
 

    

济科发〔2023〕3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加快技术转移转化 

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济南市加快技术转移转化若干措施》印发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济南市科学技术局         

2023 年 3月 13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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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加快技术转移转化若干措施 
 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和山

东省、济南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工作，支持驻济高校、

科研院所与市内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，促进科技成果就地交易、

就地转化、就地应用，促进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稳步提升、量

质齐升。制定本措施。 

第一条  技术合同是当事人就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

许可、技术咨询或技术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

合同。 

技术开发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、

新品种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。 

技术转让合同是合法拥有技术的权利人，将现有特定的专

利、专利申请、技术秘密的相关权利让与他人所订立的合同。 

技术许可合同是合法拥有技术的权利人，将现有特定的专

利、技术秘密相关权利许可他人实施、使用所订立的合同。 

技术咨询合同是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对方就特定技

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、技术预测、专题技术调查、分析评价

报告等所订立的合同。 

技术服务合同是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对方解决特定

技术问题所订立合同，不包括承揽合同和建设工程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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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 技术合同成交额是指当事人履行技术开发合同、

技术许可合同、技术转让合同、技术咨询合同、技术服务合同

在明确的时间段内，财务实际到账并开具发票的技术交易金额。 

第三条  政策补助主体为驻济高校、科研院所，市区域内

注册企业。 

技术输出方补助是指通过技术转让、技术许可、技术开发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的方式向企业提供技术成果、提供技术服

务的驻济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。 

技术吸纳方补助是指市区域内中小微企业通过技术转让、

技术许可、技术开发方式购买驻济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的技

术成果。 

第四条  驻济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市区域内企业技术开发、

技术转让、技术许可合同，经科技主管部门登记认定后，享受

国家税收优惠政策。登记认定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许

可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合同，按照年度技术合同成交额总额

的 1‰给予补助，每家单位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第五条  支持中小微企业购买驻济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

的科研成果，经技术合同登记认定后，按照年度技术合同交易

额总额（省税务部门免税数据）的 3%给予补助，每家单位最高

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第六条  同一个主体申报补助，按照就高原则，不重复支

持。政府购买服务的合同，不享受政策补助。同一项目多次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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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，仅就增值部分给予补助。同一项技术转移活动仅补助一次。 

第七条  补助资金用于开展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、业

务培训、举办科技成果推介会等活动。 

第八条  加强补助资金使用管理，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监督

检查，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。对弄虚作假、

截留、挪用、挤占、骗取补助资金的单位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《科研诚信案件

调查处理规则（试行）》等规定追究责任。 

第九条  济南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自 2023 年 3 月 13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原《济

南市加快技术转移转化若干措施》（济科发〔2021〕27 号）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
济南市科学技术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3月13日印发 
 


